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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发生在南京的一则劳动争议纠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新闻报道, 大众点评的员工季某因涉嫌在匿名社交软件上

晒出自己的工资单, 被公司以违反薪酬保密制度为由开除, 

员工将公司告上法庭, 经过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 判决公司赔偿员工违法解除赔偿金

16 万元。法院认为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确定晒工资行为系员

工季某所为, 且公司的员工手册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订, 第

三方也无法通过工资晒图具体了解到公司名称、工资总额、

人员姓名, 不足以导致他人知晓公司工资信息结构 , 因此, 

认定公司的解除行为违法, 并判决公司支付相应赔偿。 

 

当前, 很多企业都建立了薪酬保密制度, 禁止员工向其他员

工或向第三方披露自己的工资金额、构成以及公司的薪酬体

系。但在实践中, 由于很多员工希望能知晓同行的薪资情况, 

加之互联网时代“晒生活”简单方便, 因此很容易产生由于

员工“晒工资”或“探听他人工资”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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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用人单位实施的薪酬保密制度对员工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用人单位以违反薪酬保密制度为

由解除与员工间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会面临怎样的风险？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 笔者

具体分析如下。 

 

一、 薪酬保密制度的法律依据 

 

目前, 我国法律对于薪酬保密制度并未作出明文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因此, 

用人单位一般将公司薪酬视作《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商业秘密, 进而通过劳动合同约定或内部规

章制度规定来约束员工, 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薪酬保密。对于违反薪酬保密义务的员工, 用人单位一

般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形, 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二、 薪酬保密制度的司法实践与操作建议 

 

在实践中, 我们发现, 不同地方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对“晒工资”是否能以严重违纪为由

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有着不同的看法, 薪酬保密制度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合法且具约束力的。在很

多案例中, 用人单位以员工违反薪酬保密制度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行为最终被法院认定为违法

解除, 其中存在着很多可能被忽略的客观裁判要素。因此, 为避免薪酬保密制度在发生纠纷时被认

定为“不合法”或“约束力不足”, 公司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薪酬保密制度的适用主体限于特定职工 

 

一般来讲, 在一家公司中, 员工职责往往不尽相同, 并非每位员工都可以无差别地受到薪酬保

密制度约束。用人单位通过薪酬保密制度限制劳动者披露薪酬必须要有法理基础。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

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即商业秘密的构成须具备(1)秘密性

(2)价值性(3)采取保密措施三个条件。按照常理, 基础性岗位的薪资对于企业而言, 很难确定显

著的商业价值, 因此用人单位对基础性岗位员工提出薪酬保密要求可能会被认定为于法无据。 

比如, 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有关薪酬保密的案件判决中, 员工一方从事的职

业是保安, 法院最终认为: “薪酬保密制度一般适用于工作成效难以具体量化考核的岗位、特殊

待遇或者引入特殊人才的情况……对于保安而言, 保障他们同工同酬的权利比限制其相互知

悉薪酬情况更有价值……对于保安提出薪酬保密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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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判决可以得知, 用人单位在实践中应当明确其制订的薪酬保密制度的适用对象, 在施

行该制度时对工资差异不大且依法应当享有同工同酬权利的基础性岗位员工予以排除, 以免

由于对制度的不当适用导致最终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风险。 

 

2. 薪酬保密制度制订程序需符合法律规定并与员工明确约定 

 

在实践中, 认定薪酬保密制度的合法性时, “制订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法院在裁判过程中

首先要查明的程序问题。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纪律……等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

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者”。因此, 用人单位制订薪酬保密制度必须遵守上述民

主程序。 

 

比如我们注意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判决就认为: “用人单位采用薪酬保密制度, 

在保护员工隐私、防止员工相互攀比、减少员工冲突流失、便利企业管理上确有优势, 在合理

范围内法律应予尊重, 订约双方当受此约束”。这可以视作是对企业制订薪酬保密制度合法性

的确认。 

 

该法院进一步认为: “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 薪酬保密制度如果经过了民主公示程序, 则意味

着员工的认可, 是合法的”; 同样, 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 法院也将“制订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作为一项重要事实进行认定。 

 

因此, 用人单位在制订薪酬保密制度时, 务必要履行有关民主程序, 还应与员工确认其已知悉

并同意遵守薪酬保密制度, 否则会由于存在程序瑕疵被认定为无效。 

 

3. 薪酬保密制度的违约责任应与公司治理需求限度相适应 

 

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薪酬保密制度的定义来看, 薪酬保密制度属于用人单位根据行业特

点、经营模式、运营情况等制定符合生产经营实际的规章制度, 旨在限制员工之间相互知悉薪

酬情况, 防止员工之间相互攀比及恶性竞争, 其目的是改善和优化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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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违反公司薪酬保密制度, 其所承担的违约责任应与其给用人单位造成的实际损害相

适应。在发生纠纷时, 法院认定解除劳动关系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标准就是劳动者

的违约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的实际影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指出: “用人单位的处罚手段和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

的损害之间要符合比例。也就是劳动者的过错行为与用人单位的处罚手段之间程度上要相当”;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项判决中也指出: “对员工的一些过失行为尤其是情节显著轻

微的行为, 用人单位应当通过合理的管理措施, 加强引导与规范, 甚至也可以进行处罚, 而不

是直接给予辞退处理”。 

 

上述案例说明, 法院在对该类纠纷进行裁判时, 倾向于认为违约责任不应超出公司治理需求

限度。因此, 用人单位在制订薪酬保密制度的过程中, 应当重视处罚方式的合理性, 并在适用

时对员工过错程度进行审慎评估。 

 

作为总结, 用人单位在主张基于薪酬保密制度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时, 首先, 要有明确的经过民主程

序制定的薪酬保密制度; 其次, 限定薪酬保密的对象和职位应该合理; 最后, 违反薪酬保密制度的处理措

施和后果应具有合理性。实践中, 在做出具体违纪解除行为前, 建议用人单位重视对于员工违约造成实际

损害证据的搜集和保全(包括员工存在违反薪酬保密制度的行为, 以及该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实际的损害两

部分)。如用人单位无法举证或证据不足, 则可能面临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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